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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5 月 1 日正式实施 
 2016-05-19  来源：浙江日报

 

  建筑“添”绿色 经济又环保 

    4 月 25 日，省人大法制委、环资委和省建设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浙江省绿

色建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5 月 1 日起实施。 

     《条例》的出台和实施，是我省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大力发展绿色

建筑，能够有效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和改善

人居环境的目的，推进“两美”浙江建设，实现绿色发展。 

筑绿屋、谋发展 浙江走在前列 

      在《条例》中，绿色建筑定义为“在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符合节能、节水、节地、

节材和减少污染、保护环境要求，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民用建筑。”绿色建筑按技术应用水平，由低到高划分为一星、二星、三

星 3 个等级。 

      位于杭州滨江区的杭州低碳科技馆是一座以倡导绿色生活为使命的公共建筑。这

是中国第一座获得国家绿色三星认证的科技馆，也是浙江绿色建筑的示范建筑之一。 

      为保证参观者的舒适，科技馆在设计之初，就有意设置了通风廊道，引导自然通

风，同时墙体采用“三明治”保温结构，玻璃幕墙也是保温隔热的中空玻璃，最大限

度减少空调能耗。空调系统因为无需冷却塔，每天可节水 193 吨。比如采光，这里安

装了 40 多套采集自然光照明的导光筒，全年节电近 2 万千瓦时。再比如用水，馆外的

人工湿地景观，也是收集雨水的水质处理池，这里的水用于景观、绿化和冲厕。 

     经测算，相对于传统建筑，目前绿色建筑平均节能率达 65%，而建造成本只增加

1%左右，还能改善建筑的健康性和舒适性。同时，发展绿色建筑可以减少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而且节约使用成本。有人算过一笔账：以一栋建筑使用

寿命 50 年计算，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宅，长期使用的能源费用可以节约 4.5 万元至 9.2

万元。 

      但是绿色建筑的理念，不只体现在建筑物上。“这是贯穿建筑全寿命周期的，从

规划设计一直到建设、使用，直至最后的拆除。”杭州低碳科技馆馆长吉京杭说。 

      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实施绿色建筑 5782 项，建筑面积 2.7 亿平方米，约占全国

绿色建筑实施总量的 20%，我省绿色建筑发展水平和规模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保民生、促环保 《条例》亮点不少 

     《条例》从绿色建筑的规划与建设、运营与改造、技术与应用、引导与激励等方面

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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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中的一大民生亮点，是建立全装修成品住宅推广机制。《条例》明确，新

建保障性住房应当按照全装修成品住房的要求进行建设，并鼓励其他居住建筑按照全

装修成品住房的要求进行建设，推行以菜单式装修等方式一次装修到位，促进个性化

装修和产业化装修相统一。 

      亮点之二是建立了分类递进与分区递进相结合的绿色建筑实施机制。一方面，《条

例》明确了全省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普遍执行一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

标准，又对其中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公共建

筑，提出执行二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另一方面，坚持绿色建筑发展水平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授权市、县政府通过编制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确定符合

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绿色建筑技术等级。 

  “按照强制性标准推进，浙江是全国首个这样做的省份。”省建设厅有关负责人

说。 

      亮点之三是建立了既有建筑能耗监管与改造制度。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了浙江

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管平台，实现了 556 幢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分项计量和实时上传，还组织浙江大学等 7 所高校开展了国家节约型校园用能监管平

台建设。 

      根据《条例》，省经信等有关部门已制定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同时，县级以上政府的能源监察机构，还将重点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总建筑面积一

万平方米以上的其他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执行情况进行节能监察。对超过能耗限额标准

的公共建筑实行惩罚性电价政策，实现利用价格杠杆推动既有高耗能公共建筑进行绿

色改造的目的。 

      亮点之四是《条例》规定了一批扶持绿色建筑发展的激励政策：包括因采用墙体

保温技术增加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核算和不动产登记的建筑面积；利用太阳能、

浅层地热能、空气能的建设单位，可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申请项目资金补助；居住

建筑采用地源热泵技术供暖制冷的，供暖制冷系统用电可执行居民峰谷分时电价。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规定，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的，

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 20%。 

新引擎、绿动能 促建筑业转型升级 

      建筑业是我省支柱产业之一，2014 年增加值已占全省 GDP 的 6.1%，对地方财政

贡献率已达 12%。 

      在欧美国家纷纷将绿色建筑作为新一轮科技创新主要方向的大背景下，浙江发展

绿色建筑，有利于推动相关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与产品更新换代，引领新能源、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而拉动有效投资，促进我省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建

筑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条例》要求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全省总的目标是，到‘十三五’末实现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30%，住宅全装修的实施范围要逐年扩大，到‘十三

五’末全省城镇新建多、高层住宅基本实现全装修。”省建设厅负责人说。 


